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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载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万载县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
困难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2007—2010）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县直各单位：

《万载县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2007-2010）》经县政府第八次常务会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00八年一月十二日

万载县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2007-2010）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万载县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根据国务院、省、市有关要求，结合万载县实际，编制本规划。

第二条  本规划是指导万载县城区规划范围近期政策性保障住房建设项目安排的依据。在规划期限和规划范围内进行的政策性保障住房土地使用与工程项目建设必须符合本规划。

第三条  规划编制依据：

1、《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

2、《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管理办法》（财综［2007］64号）；

3、《中央预算内投资对中西部财政困难地区新建廉租住房项目的支持办法》（发改投资［2007］3767号）；

4、《万载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5、《万载县城总体规划》(2003-2020)；

６、《万载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7—2010）；

７、《万载县城区住房建设规划》（2006—2010）。

第四条  规划范围为《万载县城总体规划》(2003-2020)确定的县城区域。

第五条  本规划的规划期限为2007—2010年。

第二章    城市低收入家庭现状与住房需求分析

第六条  县城低收入家庭现状。2006年底，万载县县城居民有22243户、人均可支配收入6629元、人均住房面积26.5㎡；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总户数为4400户，总人数为14000人，人均住房面积1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3800元。以上城市低收入家庭数据会随着低收入群体和住房困难标准同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做适当调整而变化。

第七条  政府保障能力和市场供应能力。规划期内（2007—2010）政府可用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资金含县财政投资补助、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按照不低于10%的比例安排用于廉租住房保障的资金、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共1125万元，政府计划用于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土地为106亩；政府在建廉租住房40套，建筑面积为3400㎡，经济适用住房200套、建筑面积17000㎡，市场租赁住房中可用于低收入家庭居住的住房有340套，建筑面积为2万㎡。

第八条  根据房管局对规划范围内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住房需求状况调查摸底和近一年来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销售及廉租保障情况分析，近4年内经济适用住房需求家庭约400户，住房租赁补贴需求家庭有2180户，需建购廉租住房1910套。

第三章    规划目标
第九条  2008年底前对符合规定住房困难条件、申请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的城市低保家庭做到应保尽保；规划期末，廉租住房制度保障范围逐步由城市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扩大到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第十条  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供应

1、建设总量：建设廉租住房1910套、建筑面积96650平方米；建设经济适用住房400套、建筑面积31000平方米，共127650平方米。

2、规划选址：根据相关规划，结合我县经济发展、产业布局等实际情况，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安排在名优特大市场附近及县城规划拆建开发区内。

３、套型标准：廉租住房建筑面积控制在50平方米以内，经济适用住房建筑面积控制在70平方米以内，在建工程除外。

４、多渠道增加房源：规划期内采取新建、收购、改建住房等方式，拓展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的筹措渠道，增加供应数量。

第十一条  廉租住房租赁补贴

1、租赁补贴总量：规划期内发放住房租赁补贴资金550万元。

2、租赁补贴标准：住房租赁补贴标准为同期住房市场租赁价的50%—70%。

3、保障面积标准：人均15平方米，每户面积不突破50平方米。

第十二条  土地供应

土地供应总量：规划确定住宅建筑容积率为1.8，规划期内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土地供应总量为 70900平方米（106亩）。

第十三条  资金筹措：规划期内用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住房租赁补贴等的资金来源为：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180万元、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按照不低于10%的比例安排用于廉租住房保障的资金435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2798万元、省市财政投资补助345万元、县财政投资补助510万元、其它渠道3395万元，共计7663万元。

第十四条  规划期内在工业园区及周边等农民工集中居住区，通过企业主自建和政府筹资兴建农民工住房480套（间）1.6万平方米，逐步改善其他住房困难群体的居住条件。

第四章    年度计划

第十五条  年度计划目标。对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家庭收入标准、住房困难标准实行动态管理。2007年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划定为5272元，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15平方米以下。廉租住房申租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划定为城市低保对象，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7平方米以下。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等方式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范围、标准、户数等年度目标见表1、表2。

第十六条  住房供应和住房租赁补贴年度计划

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的年度建设量、建设标准及具体建设项目见表3，廉租住房租赁补贴户数和资金量年度计划见表4。

第十七条  土地供应与资金安排年度计划。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土地年度供应量见表5，廉租住房建设及补贴资金支出计划见表6，廉租住房建设资金来源计划见表7。

第十八条  工业园区等农民工集中居住地方住房困难群体解决计划见表８。

第五章   实施措施

第十九条  规范规划和年度计划管理。作为万载县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主要依据，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

第二十条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一是要建立完善的项目立项审批制度和土地供应申请审批制度以及规划管理审批制度，政府各有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协作和联动，确保规划顺利实施。二是要建立健全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信息系统和信息发布制度，增强信息透明度。三是要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对情节恶劣、性质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要公开曝光、从严处罚。

第二十一条  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挥电视等新闻媒体的作用，保障公众对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规划和年度计划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为规划和年度计划实施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规划由县房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规划自批准之日起生效，并在万载县政府网上向社会公告（网址：www.wanzai.gov.cn）。

主题词：低收入家庭住房  规划  计划　通知
　抄送：县委，县人大，县政协，县纪委，县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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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1：廉租住房年度标准及保障目标

	年度
	收入标准
	住房困难标准
	保障标准
	户数

	2007
	城市低保家庭
	人均7㎡以下
	15㎡
	945

	2008
	城市最低收入家庭
	人均7㎡以下
	15㎡
	1480

	2009
	城市最低收入家庭
	人均10㎡以下
	15㎡
	1890

	2010
	城市低收入家庭
	人均11㎡以下
	15㎡
	2180


注：住房困难标准和保障标准参考万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做相应调整
表2：经济适用住房年度标准及保障目标
	年度
	收入标准
	住房困难标准
	保障标准
	户数

	2007
	5272元以下
	人均15㎡以下
	15㎡
	100

	2008
	7250元以下
	人均15㎡以下
	15㎡
	100

	2009
	8100元以下
	人均15㎡以下
	15㎡
	100

	2010
	9000元以下
	人均15㎡以下
	15㎡
	100


注：收入标准参考万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做相应调整
表3: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年度计划表
	年度
	建设项目
	开工时间
	廉租住房
	经济适用住房

	
	
	
	套数
	面积
	套数
	面积

	2007
	阳光花苑
	2007.4
	40
	3400
	100
	8500

	2008
	阳光花苑
	2008.１
	560
	27750
	100
	8500

	2009
	开发楼盘
	2009.5
	580
	29000
	100
	7000

	2010
	开发楼盘
	2010.4
	730
	36500
	100
	7000

	合计
	
	
	1910
	96650
	400
	31000


表4：廉租住房租赁补贴户数和资金量年度计划见表
	年度
	补贴户数
	补贴资金（万元）

	2007
	945
	80

	2008
	1480
	125

	2009
	1890
	160

	2010
	2180
	185

	合计
	
	550


注：廉租住房建设量与廉租住房租赁补贴户数视财力情况作相应调整
表5：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用地供应年度计划表
单位：（平方米）
	年度
	廉租住房
	经济适用住房
	建设用地
面积小计

	
	建筑面积
	建设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建设用地面积
	

	2007
	3400
	1900
	8500
	4700
	6600

	2008
	27750
	15400
	8500
	4700
	20100

	2009
	29000
	16100
	7000
	3900
	20000

	2010
	36500
	20300
	7000
	3900
	24200

	合计
	96650
	53700
	31000
	17200
	70900


表6：廉租住房建设及补贴资金支出计划表
单位（平方米、万元）
	年度
	资金支出
	金额
小计

	
	廉租住房建设
	租金补贴
	

	
	户数
	面积
	金额
	户数
	金额
	

	2007
	40
	3400
	250
	945
	80
	330

	2008
	560
	27750
	2042
	1480
	125
	2167

	2009
	580
	29000
	2134
	1890
	160
	2294

	2010
	730
	36500
	2687
	2180
	185
	2872

	合计
	1910
	96650
	7113
	
	550
	7663


注：不含物价上涨因素
表7：廉租住房建设资金来源计划表
单位：万元
	年度
	住房公积金增值收入
	土地出让净收入
	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
	省市财政投资补助
	县财政投资补助
	其它
	小计

	2007
	25
	45
	
	25
	50
	185
	330

	2008
	50
	120
	833
	70
	139
	955
	2167

	2009
	50
	120
	870
	100
	132
	1022
	2294

	2010
	55
	150
	1095
	150
	189
	1233
	2872

	合计
	180
	435
	2798
	345
	510
	3395
	7663


表8：农民工住房建设年度计划表
	年度
	地块名称
	建设住房

	
	
	套（间）
	万平方米

	2007
	工业园区
	120
	0.4

	2008
	工业园区
	120
	0.4

	2009
	工业园区
	120
	0.4

	2010
	工业园区
	120
	0.4

	合计
	
	480
	1.6



